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重大学术活动资助办法

（2013 年 12 月 25 日校长办公会批准）

为加强对外高水平学术交流，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和学校的学术地位，

及时掌握国内外学术领域的最新动态，促进相关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发展，

增进我校与国内外学术界的联系与合作，鼓励各教学和科研单位举办高水

平的国内、国际学术会议、举办高层次的学术讲座，创建浓厚的学术研究

和交流氛围，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资助范围

本经费资助范围为校各教学单位和科研部门主办或承办的国际学术会

议、全国性学术会议及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作学术报告。

第二条 申报条件

（一）学术会议（报告会）政治思想正确，学术性强。举办单位具备较

强的学术组织能力和会务组织能力。

（二）举办单位对于会议主题所涉及学科或技术领域的国际、国内研究

现状和发展方向有把握能力。会议有利于我校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科研

队伍建设，且具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三）学术会议能够邀请一定数量的国内外知名学者与会，除我校专家

学者必须提交一定数量的会议交流论文外，能够征集一定数量且水平较高

的其他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论文。

（四）会议经费落实明确，能够保证会务及接待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三条 资助额度



资助金额视会议的规模、时间及性质而定。国际学术会议资助经费一

般不超过 10万元，全国性学术会议资助经费一般不超过 5万元，著名学者

报告会资助经费一般不超过 1万元。

第四条 申报程序

凡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科研活动，须由各二级教学单位和科研部门负责

人填写《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重大学术活动资助申请表》，并附相关资料向科

研处提出申请。

（一）举办国内学术会议（报告会），举办单位须至少提前1—2个月

申请。

（二）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报告会），举办单位应按校国际交流处相

关规定报批和备案，同时向科研处提出举办申请。

（三）举办单位将申请表报科研处，由科研处审核后，报主管校领导审

批。

第五条 资助经费及管理

（一）我校学术交流工作的管理部门为科研处，本办法规定的资助经

费每年由学校定额列入科研处的部门预算。

（二）科研处负责对各二级教学单位和科研部门举办学术会议及学术

讲座进行审批、经费管理以及各类学术交流活动的信息统计。

（三）学校鼓励“节俭办会”和“以会养会”。举办单位可按照国家

和学校的有关规定，收取适当的会务费或资料费等。

第六条 学术会议（报告会）的筹备与组织

（一）举办单位应设立临时筹备机构，负责与会议有关的学术活动、



确定详细会议议题、征集评审论文、编辑出版论文集、制订会议日程和议

程、提供国内外与会学者名单、会议筹备期间的对外联系工作以及会议期

间有关学术方面的工作、以及会议接待、礼宾、财务、宣传等等。

（二）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报告会）应认真贯彻国家有关保密政策，

做好政治、经济等方面信息的保密工作。

（三）会议结束后，举办单位应做好如下工作：（1）汇集、整理或出

版论文集；（2）会后新闻报道；（3）于两周内将书面总结提交科研处；

（4）应将相关的会议存档材料（如会议通知、批文、照片、、光盘、录音、

录像、通讯录及会议报道等）于会后两个周内搜集、整理后存档。

第七条 行政管理

学校分管科研副校长负责本办法实施的行政管理工作。

校科研处负责本办法实施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

校财务处负责本办法实施的日常财务管理工作。

校国际交流处负责本办法实施的日常外事管理工作。

第八条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1月 1日起施行。凡学校原规定与本办法

规定不符的，一律以本办法的规定为准。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校长办公会议解释。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重大学术活动资助申请表

申请单位

会议名称

会议规模 本校拟参会人数： 人 拟邀请的专家 人 校外拟参会人数： 人

会议时间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会议地点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会议主持人 会议已有经费及来源

会议内容

（可扩展）

举办意义

（可扩展）

经费预算及

主要开支（应

另附详表及

会议通知）

申请单位

意 见

领导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科 研 处

意 见
领导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主管校领导

意 见
主管校长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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